
市卫生健康委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

于完善农村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健康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继续做好农村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工作，结合

现行生育政策等情况，对我市农村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

助办法作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扶助对象

扶助对象是指农村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父母，且扶

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户籍均在我市的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的。

（二）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虽未办理《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但经乡镇（街道）认定符合办理条件的。

（三）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女方年满 49 周岁，

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的。



（四）曾经生育子女，但子女死亡现无子女或子女伤残

（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达到完全或大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且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

二、扶助办法

（一）购买养老保险。从扶助对象的独生子女死亡、伤

残（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达到完全或大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当年或次年起，由县（区）卫生健康局协调为其

购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当年公布的最低缴费档

次代缴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为 15 年。经费由市、县（区）

财政予以解决，其中三区按 50:50、两县按 35：65 的比例

分担。扶助对象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的，继续按上述办法逐年缴费至达到可领取养老金为止。

（二）给予定期扶助。扶助对象中因年龄等因素不能参

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时，

由本人申请，经属地县（区）卫生健康局按程序审批并向市

卫生健康委备案后，每人每年发放定额扶助金 2000 元，直

至亡故为止。扶助金由市、县（区）财政予以解决，其中三

区按 50:50、两县按 35：65 的比例分担。

三、政策解释



（一）关于户口界定、生育行为合法性等问题：按《四

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解释的通知》（川卫发〔2016〕76 号）

政策解释执行。

（二）关于符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界定问

题：按国家提倡生育一个子女时期的政策符合办理《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但因独生子女超龄或死亡未办理的，认定

为符合办理者。

（三）独生子女是指 2016 年 1 月 1 日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前出生的子女。

（四）丧偶或离婚的，男方也须年满 49 周岁。

（五）已办理养老保险扶助的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再生育

或收养子女的，政府将停止代缴养老保险费。已享受定期扶

助的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停止扶助金的

发放。

（六）因户籍发生变动，迁出我市或由农业户口转为非

农业户口，已办理养老保险扶助的，政府将停止代缴养老保

险费。已享受定期扶助的，停止扶助金的发放。

（七）此通知印发之前已纳入扶助的继续给予扶助。



四、相关要求

（一）严格把握扶助对象的确认条件和扶助办法、标准，

确保政策的一致性。通过张榜公布、逐级审核、群众举报、

社会监督等措施，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平性。定期扶助资金的

发放，要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确保到户到人。加强档

案管理，严格实行一户一档存档备查。

（二）各县（区）卫生健康局须每年对扶助对象进行严

格审核，并根据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供的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测算出市级配套所需资

金，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扶助对象数量、市级配套所需资金报

表上报市卫生健康委，由市卫生健康委汇总后再报送市财政

局下拨市级配套资金。

本通知从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10 年。

市卫生健康委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12 月 25 日


